附件
招标代理机构遴选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综合实力
	20分
	提供近三年内水利行业大中型水利项目招标业绩，每提供一个业绩得5分；或提供近三年内水利行业小型水利项目招标业绩，每提供一个得2分。注：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招标代理合同和中标通知书扫描件附于响应文件中，不提供或提供无效不得分(评审时以响应文件中提供的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为准)。

	
	
	10分
	服务团队成员中具有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培训合格证的人员至少3人，每有1人得2分，满分6分。（提供资格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服务团队成员中具有政府采购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的人员，每有1人得1分，满分2分。（提供资格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服务团队成员中具有中级职称的，每有1人得1分，满分2分。（提供职称证书、近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并加盖公章）

	2
	专职人员
	10分
	能委派一名专职人员与我单位负责招标人员24小时对接的，得10分（需提供相关人员中级及以上职称证有效证件扫描件和承诺书）

	3
	招标代理工作程序服务方案及措施
	10分
	根据项目提供招标代理工作程序服务方案及措施，可行、合理、全面、针对性强的得10-5分，一般的5-1分，没有不得分。

	4
	信用评价
	10分
	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信用评价获得AAA级得10分，获得AA的8分，获得A级的6分，B级及以下的得1分，未参与评价的不得分。

	5
	代理能力
	10分
	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的质量保证措施：措施完善、有完备的编审流程的得10-5分，措施叙述一般，编审流程不够规范得5-1分，否则不得分。

	6
	质疑处理能力
	10分
	处理大中型水利项目投诉得当未造成流标的，每提供一项得5分，处理小型水利项目投诉得当未造成流标的，每提供一项得2分（需提供三年内处理质疑投诉的全部资料）。

	7
	收费
	10分
	按《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标准收取，承诺无任何额外收费，在标准基础上每下浮10%加2分，满分10分；不下浮的得0分（需提供收费承诺函，明确下浮比例、收费依据）

	8
	承诺
	10分
	1、承诺能为招标人无偿提供前期参数论证、业务指导、协助招标人进行招标项目有关专家论证的得5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承诺能帮助招标人确认招标参数并将招标过程所有相关材料归档装订成册移交一份至招标人的得5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合计得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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